
教育部委託辦理「大專身心障礙學生職涯發展與輔導模組」試辦計畫 

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人員（進階）職涯發展諮詢培訓【臺北場次】 

Career Development Consultant (Level 2) 

1. 依據：教育部大專身心障礙學生職涯發展與輔導模組試辦計畫。 

2. 辦理目的： 

(1). 全球就業市場變遷，新興職業與工作型態出現，全國特殊教育中心人

員、各大專院校資源教室輔導人員及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服務相關

人員須配合現時就業市場，支持服務個案。 

(2). 本計畫將辦理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人員（進階）職涯發展諮詢培訓

研習，藉由相關教材與課程，培養具職涯諮詢輔導知能之服務人員。 

3. 指導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4.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5. 研習規劃： 

(1). 研習時數：共計 24小時（含結業測驗）。 

(2). 活動時間：113年 7月 13日（星期五）、113年 7月 14日（星期六）、

113年 7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4時、113年 7月 20日

（星期六）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3). 活動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4). 參加對象： 

a. 名額：30名（資格審查，額滿為止）。 

b. 全國特殊教育中心人員、各大專院校資源教室輔導人員及身心障

礙學生轉銜輔導服務相關人員（請考量是否可完成研習課程與實

習機制）。 

c. 若報名人數超過名額，將以資格審查與報名先後順序作為錄取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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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習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授課內涵 

7/12 

（五） 

09:00-10:30 

10:40-12:10 

職涯性向探索 

輔導工具(2) 
四季職涯發展學院 

●職涯發展理論介紹 

●身心障礙者生涯發展

與就業困境分析 

13:00-14:30 

14:40-16:10 

輔導關係建立 

與自我表達 
四季職涯發展學院 

●謀職態度建立 

●履歷撰寫技巧 

7/13 

（六） 

09:00-10:30 

10:40-12:10 

校內資源連結 

經驗交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吳純慧副教授 

●身心障礙學生職涯輔

導階段實務分析 

13:00-16:00 

14:40-16:10 

自我決策能力 

培養策略 

國立臺東大學 

林珮如副教授 

●身心障礙學生職涯輔

導技巧介紹 

●工作社會技能表與諮

詢策略實務運用 

7/19 

（五） 

09:00-10:30 

10:40-12:10 

職場衝突情境 

與情緒調適 

長庚大學醫學院 

早期療育研究所 

陳麗如教授 

●職能輔導評估工具分

析與操作 

13:00-16:00 

14:40-16:10 

特教學生實習 

支持系統 

長庚大學醫學院 

早期療育研究所 

陳麗如教授 

●時間管理技巧 

●金錢規劃技巧 

7/20 

（六） 

09:00-10:30 

10:40-12:10 

自我表達與 

面試技巧演練 

企業職涯諮詢 

輔導顧問 

李宗樺老師 

●我國勞動力現場趨勢 

●雇主對身心障礙員工

的態度與能力要求分析 

13:30-15:00 
障礙特質與 

合理調整 

財團法人心路 

社會福利基金會 

黃慶鑽主任 

●資源教室職涯活動辦

理實務分享 

15:00-16:30 
結業評量與 

實習機制說明 
- 

●職涯發展諮詢測驗 

●實習機制說明 

(6). 實習機制：研習課程完成九成以上、通過結業測驗者，應於兩個月內

擇一個案進行兩次職涯晤談、與計畫配對督導進行兩次深度對談，並

提交職涯發展輔導個案總報告。 

6. 報名方式： 

(1). 請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大專特教研習，自 113年 3月 25 日（星期

一）起至 113年 4月 30日（星期二）下午 5時止，搜尋『大專校院資

源教室輔導人員(進階)職涯發展諮詢培訓(臺北場次)』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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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惠請提供參加研習活動人員公差（假）出席，差旅費由原單位支付。 

7. 聯絡資訊：（02）2732-1104#62164，tingwei0623@mail.ntue.edu.tw 

計畫專任助理張庭瑋。 

8. 注意事項： 

(1). 本研習活動不收取報名費用。 

(2). 本研習活動皆需當日簽到及簽退。 

(3). 參加者將依研習活動當日辦理時數核發研習時數。研習時數核發以簽

到表為準，請務必本人親自簽到、退。 

(4). 研習課程完成九成以上、通過結業測驗，並完成實習機制，經過督導

且報告輔導成果者，可獲頒「職涯發展諮詢（特殊需求／進階）結業

證書」乙紙。 

(5). 本研習活動未提供接駁服務，請報名人員自行前往研習地點。 

(6). 為尊重研習活動各位成員，請準時入場。 

(7). 研習活動辦理當日備有餐點，請參加成員於報名時註明葷素，自備環

保杯及環保餐具。 

(8). 考量因突發狀況導致本次研習活動需臨時變動，以及因應疫情演變情

況採取相應措施，請報名成員於研習活動辦理日期前三天務必收 E-

mail（您留於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報名系統之 E-mail），以了解相關最

新訊息。 

(9). 本研習活動計畫書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